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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科学、精准、高效、有序推进疫情

防控处置工作，根据省指挥部安排，依据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 (第九

版)》，结合我省疫情防控处置相关政策

和经验，省指挥部办公室编印了《青海省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处置工作手册》，供

各地各部门及一线工作人员借鉴使用。

一、常态化疫情防控
１. 公共措施。充分发挥互联网、

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新媒体和广播、电

视、报纸、宣传品等传统媒体作用，全方

位、多渠道开展新冠肺炎防控知识宣传

教育。

２. 做好重点场所、重点机构和重

点人群的防控措施。重点场所及机构：

应制定应急预案，组织应急演练，做好防

疫物资储备，加强健康教育和培训，开展

健康监测，按规定测量体温和查验健康

码，做好食堂、宿舍、卫生间、电梯间等重

点区域、高频接触部位表面的清洁消毒，

加强办公室、食堂和卫生间通风换气，做

好个人防护等。重点人群：高暴露风险

职业人群根据风险等级做好个人防护，

高风险岗位从业人员要严格落实闭环管

理、核酸检测和闭环管理作业后的管理。

３. 来 (返)青人员管控。对流入本

地的阳性人员、密接人员、次密接人员、

中高风险区旅居史人员要第一时间开展

排查、管控。对于近７日内有省外旅居

史人员，来(返)青前 24小时内通过来青

返青人员报备系统进行报备，并在抵青

第一时间开展落地检。

二、疫情监测
４.病例发现和报告。各级各类医

疗机构一旦发现可疑患者应立即检测、

及时报告、规范留观、闭环管理；发现初

筛阳性人员后 2小时内进行初筛阳性报

告；经诊断为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

后，应在 2小时内进行网络直报，聚集性

疫情于 2小时内通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报告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网络报告。不具

备网络直报条件的医疗机构，立即向当

地县级疾控机构电话或书面报告。

三、疫情处置
疫情处置工作要做到“十快”和“六

全”，“十快”即快采样、快送样、快检测、

快追阳、快流调、快排查、快转运、快隔

离、快收治、快报告；“六全”即筛查要全、

追阳要全、流调要全、管控要全、隔离要

全、收治要全。

５.传染源控制。当出现混管初筛

阳性时立即对所有混检人员进行采样复

核，并采取就地隔离措施。对单管初筛

阳性者应及时转运至指定的场所进行隔

离管理，边管控、边调查。对无症状感染

者和确诊病例应于 2小时内转运至定点

医疗机构或方舱医院，治愈出院后，进行

7天居家健康监测。

６.流行病学调查。疫情发生后，启

动省、市 (州)、县三级流调溯源工作机

制，组织开展个案流行病学调查、风险人

员和风险区域判定、疫情趋势分析和风

险研判等工作。须 24 小时内完成初次

流行病学调查报告。

７.密切接触者及其他风险人员判

定与管理。对于“十同”人员则判定为密

切接触者，“十同”即同餐、同住、同行、

同事、同学、同乘、同伴、同游、同工、同

厕。对于混管阳性的同管其他阴性人员

判定为密切接触者。密切接触者采取

“７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３天居家健

康监测”管理措施，隔离管理期限自末次

暴露后算起，解除集中隔离后应“点对

点”闭环返回至居住地。对与感染风险

较高的密切接触者的“十同”人员判定为

密接的密接，采取 7 天居家隔离医学观

察。与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共同暴

露于婚(丧)宴、餐馆、超市、商场、农贸(集
贸)市场等人员密集、空间密闭场所，但不

符合密切接触者、密接的密接判定原则

的人员判定为涉疫场所暴露人员，在判

定后的第１、３天各开展1次核酸检测。

８.风险人员转运。各地指挥部要

成立人员转运工作专班，做好隔离转运

车辆储备。发现阳性感染者应于 2小时

内转运至定点医疗机构或方舱医院进行

治疗或隔离观察，转运时尽可能使用负

压救护车；密切接触者应安排隔离车辆

在 8 小时内转运至集中隔离场所，做到

应隔尽隔、应隔快隔。感染者不能与密

切接触者同车转运。

９.风险区域划定及防控。将病例

和无症状感染者居住地，以及活动频繁

且疫情传播风险较高的工作地和活动地

等区域，划为高风险区，采取“足不出户、

上门服务”等封控措施。高风险区连续 7
天无新增感染者降为中风险区，中风险

区连续 3 天无新增感染者降为低风险

区；将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停留和活动

一定时间，且可能具有疫情传播风险的

工作地和活动地等区域，划为中风险区，

采取“人不出区、错峰取物”等管控措

施，连续 7 天无新增感染者降为低风险

区。中高风险区要建立人员底册及出入

登记表。中高风险区所在县(市、区、行

委)的其他地区为低风险区。所有中高

风险区解除后，县(市、区、行委)全域实

施常态化防控措施。

10.疫源地消毒。对病例或无症状

感染者住院、转运期间，患者排泄物、呕

吐物、体液及其污染的环境和物品，及时

进行随时消毒；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转

移后，对其居住或活动过及其他可能受

到污染的场所应进行终末消毒，确保终

末消毒后的场所及其中的各种物品不再

有活病原体存在。

11.风险人员的协查。疫情发生地

发现风险人员流出本地后，应于 2 小时

内通过国家疫情防控管理平台或函件等

方式向流入地发出协查信息，并指派专

人做好协查信息的追踪工作；被协查方

收到协查信息后，快速对有关人员进行

排查，按照风险人员管理要求采取管控

措施，并于 24小时内向协查发出地反馈

排查管控结果；对 7 日内有高中低风险

区旅居史人员，分类实施管控措施。

12.集中隔离点设置。集中隔离点

实行“点长”负责制，集中隔离点由所属

市(州)、县(区)政府和乡镇(街道)负责统

一管理，当地公安部门、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疾控机构、乡镇 (街道)等共同开展工

作，隔离场所工作人员应规范培训后上

岗，严格落实疫苗接种、健康监测、核酸

检测、个人防护和闭环管理措施。

13.隔离管理和居家健康监测。集

中隔离点实行 24 小时全封闭硬隔离管

理，严禁一切无关人员进入。实行 24小
时监控观察，严禁隔离人员随意走出房

门，严格遵守隔离点提供的“入住须知”

要求。根据疫情防控形势，集中隔离人

员在隔离期间每天开展一次核酸检测，

采取“单采单检”。居家隔离管理应在社

区医务人员指导下进行，单独居住或单间

居住，尽量使用单独卫生间，做好个人防

护，尽量减少与其他家庭成员接触，居家

隔离医学观察期间本人及共同居住人不

得外出。居家健康监测人员每日早晚各

测量一次体温，做好症状监测，并向社区

(村)如实报告。居家健康监测期间不外

出，如就医等特殊情况必须外出时做好个

人防护，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14.重点场所和重点人群管控。重

点场所执行“日报告”、“零报告”健康监

测制度；严格落实体温、健康码和核酸

检测结果查验措施；严格控制进入场所

人员数量；人员密集、空间密闭场所暂停

营业或举办聚集活动；降低客运场站和

公共交通工具的客载率；增加密闭公共

空间的通风换气和清洁消毒频次等。重

点人群结合自身的工作岗位性质、风险

等级或所处场所类型做好个人防护。严

格落实闭环管理、核酸检测和闭环作业

后的管控措施。强化自我健康监测，出

现发热、干咳、乏力、咽痛等症状及时就

医，不带病上班、上课。

15.“两站一场”和交通隘口管理。

严守疫情防控前沿关口，严格落实提前

报备、查码验证和落地检等防控要求。

对疫情输入我省风险大的省份及高风险

区来青返青车辆落实“五固定、三不得”

要求，即固定入口进青、固定线路通行、

固定服务区休整、固定出口落地、固定目

的地到达管理，不得变更原定计划路线

驶入省内城镇，不得停靠专用服务区以

外的其他服务区，不得行驶途中随意上

下乘客，对人员进行就地隔离或由各市

州负责“点对点”转运到所在地集中隔离

或居家隔离医学观察。

16. 社区管理。疫情期间，街道(乡
镇)、社区(村)及网格员三级联动，做好重

点地区、中高风险区来(返)青人员排查管

控工作，督促落实核酸检测、隔离医学观

察和居家健康监测等措施。全面收紧社

区管理措施，严格控制和暂缓举办各类

聚集性活动，倡导非必要不跨区域活动；

对进入小区的人员严格落实体温必测、

口罩必戴、双码必查措施，督促引导小区

居民不串门、不扎堆、不聚会、不递物，履

行疫情防控责任。

17.静态管理。根据疫情发展变化，

第一时间果断迅速采取静态管理措施，

区域内居民除核酸检测、就医等特殊需

求外，非必要不出门、不进入公共场所。

静态管理期间每户每两天安排一人外出

采购一次，外出采购时间不超过 1小时；

区域内机关事业单位保持正常运转，倡

导居家办公，确需到岗办公的，必须在单

位实行闭环管理；严厉打击私自流动、私

自用车、私自出行等行为。

四、区域核酸检测
18. 成立区域核酸检测工作专班。

各市(州)疫情防控指挥部应成立核酸检

测工作组，由市(州)委常委牵头，成员为

卫生健康、公安、民政、交通运输、财政、

工业和信息化、生态环境、党委宣传等相

关部门。成立数据统计、采检匹配、样本

转运、阳性结果处置、物资保障、质量控

制、医废处置、信息化保障、综合管理工

作专班。

19.核酸检测策略。疫情发生后，经

流调研判，传播链不清、风险场所和风险

人员多、风险人员流动性大，疫情存在扩

散风险时，疫情所在县(市、区、行委)每

日开展一次全员核酸检测，连续 3 次核

酸检测无社会面感染者后，间隔 3天(期
间仅开展重点人群核酸检测)再开展一

次全员核酸检测，无社会面感染者可停

止全员核酸检测。西宁市：发生跨区的

广泛社区传播疫情时，由市指挥部研判

决定是否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全员核酸

检测。其他市(州): 城区之外的区域，基

于流调研判，划定一定区域开展全员核

酸检测。原则上每日开展一次全员核

酸检测，连续 3 次核酸检测无社会面感

染者，可停止全员核酸检测。农村 (牧
区)：疫情波及多个乡镇时，基于流调研

判，扩大范围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原则

上每日开展一次全员核酸检测，连续 3
次核酸检测无社会面感染者，可停止全

员核酸检测。

20.核酸采样。按照24小时内完成区

域核酸检测的目标匹配采样和检测力量。

采样台设置。按照每个采样台(２个

采样人员)每小时采集 120人的标准测算

采样人员数量。核酸采样人员数(单位：

人)＝人口数÷360；采用５合１混采检测

技术的，核酸检测力量(单位：管/日)＝人

口数÷5×2；采用10合1混采检测技术的，

检核酸检测力量＝人口数÷10×2。
采样点设置。按 2000—3000 人设

置 1 个采样点，600—800 人设置１个采

样台，每个采样点需 4—5 个采样台，原

则上以小区为单位设置采样点。每个采

样台配备 2名采样人员、1名信息录入人

员，每个采样台每小时采集 120 人样本

计算。采样点内部划分等候区、采样区、

缓冲区、临时隔离区、医疗废物暂存

区。设置防护服穿脱区，配备手卫生设

施、穿衣镜或防护装置。为 60岁以上老

年人、孕妇、残障等群体设置绿色通道独

立采样或优先采样。

采样方式。集中隔离点及其他重

点人群实行单采单检；高风险区人群实

行上门单采单检或 1户 1管；中风险区人

群实行 5合 1混采；低风险区域人群实行

20合 1或 10合 1混采。

样本保存与转运。检测样本应当低

温(2—8℃)保存。在启动区域核酸采样 1
个小时后，应将首批样本转运至检测机

构，后续样本可每半小时至 2小时收集转

运一次，保证采集后 3小时内实验室检测

量达到最大检测能力的80％以上。

21.医疗废物处理。医疗废物使用

双层包装袋盛装，有效封口，确保封口严

密，确保医疗废物包装无破损、无渗漏。

医废处置专班要及时协调具有相应资质

的医疗废物处置单位，处置转运采样点

和核酸检测机构的医疗废物。核酸采样

点产生的医疗废物要当日清运；核酸检

测机构产生的医疗废物条件允许时可暂

存，时间不得超过 2天。

五、医疗救治
22. 救治医院。各市州 (含格尔木

市)要按规定指定综合能力强的医院作

为定点救治医院，用于收治新冠肺炎普

通型、重型、危重型病例和重症/危重型

高危人群。各市州(含格尔木市)要依托

单体封闭式大空间建筑设置一定数量的

方舱医院，用于收治新冠病毒无症状感

染者和轻型确诊病例。明确 1名政府相

关负责人对接医院日常管理，指定综合

实力强的医疗机构作为托管医院，负责

医院整体运行。各市州(含格尔木市)确
定本区域至少有 1 家涉疫（下转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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